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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本公告乃由中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
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注意到，有媒體報道提及袁榮輝先生（「袁先生」）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三日
以每股1.00港元的代價收購本公司1,724,814,000股每股0.01港元的股份（各為一股「股
份」），而該報道內容有失準確且失實。

經與袁先生及徐柯先生（「徐先生」）作進一步澄清後，本公司謹此澄清，袁先生並
非直接收購股份，而是於二零二三年九月十三日以每股1.00港元的現金代價（即合
共10港元）向徐先生收購龍盛集團有限公司（「龍盛」）的十 (10)股股份（相當於龍
盛的全部已發行股本）。龍盛為一間有限責任公司，持有1,724,814,000股股份（相當
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約10.29%）。

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 
中達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 
陳曉東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以下董事：

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
陳曉東先生（主席） 郭志光先生
李靖先生（行政總裁） 吳銘先生
余慶銳先生 李美鳳女士
宋采泥女士
陳洪金先生


